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1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145號 

主旨:關於菲律賓政府宣布旅遊熱門地區長灘島(Boracay)封閉事，詳如說明，

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 4 月 12 日觀業字第 1070906953 號函轉駐

菲律賓代表處 107 年 4 月 10 日菲領字第 10710602760 號函辦理。 

2. 鑑於菲律賓長灘島環境汙染問題日益嚴重，菲國環境及自然資源部、

內政暨地方政府部及觀光部等組成之跨部會任務小組於 107 年 3 月

22 日正式向菲國總統府建議於本(107)年 4 月 26 日起將該島封閉 6

個月，以改善島上汙水排放系統、增設廢棄物管理設施、拆除森林

及濕地之違建、拓寛道路及改善交通系統等，菲國總統杜特蒂嗣於

本年 4 月 4 日內閣會議中批准上述建議。 

3. 該案據駐菲律賓代表處表示，菲國政府目前尚未發布正式聲明，亦

無法提供具體之實施內容。為避免旅遊糾紛，保護我國消費者權益，

會員旅行社避免旅遊糾紛，保護我國消費者權益，避免將長灘島列

為旅遊計畫目的地，以避免因當地交通運輸及旅館設施受到影響而

波及旅客行程。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